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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輯委員會第 305 期會刊摘要： 

    本期(305 期)法規專論(一)，談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就壹、無因管

理概說。貳、無因管理的意義。參、無因管理之成立：一、須管理他人之事務；

二、須有為他人管理的意思；三、須無法律上義務。肆、無因管理之效力：一、

違法性之阻卻(即阻卻違法性)；二、債的關係之發生(所謂債之關係，指無因管

理之管理人與本人(事務被管理之人)間所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言。無因管理

之成立，不但在消極方面可以阻卻違法，在積極方面更可以發生債之關係，民

法乃將其列為債之發生原因之一。伍、無因管理之消滅。陸、不當得利之意義：

不當得利，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之事件(民法第 179

條)。柒、不當得利之成立(即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一、須受利益；二、須致

他人受損害；三、須無法律上之原因。捌、不當得利之效果：即受利益的人，

應返還其利益於受損害之人，因而兩者間形成一種債的關係，故不當得利為債

的發生原因之一。玖、不當得利的性質。拾、不當得利之效力：一、返還之標

的；二、返還範圍：(一)善意受領人返還之範圍；(二)惡意受領人返還之範圍。

拾壹、不當得利之相關案例剖析：共舉出案例七則，供地政士同業參考研議。

拾貳、特殊不當得利。拾參、特殊不當得利之相關案例剖析，本文特舉出五則

案例，亦請與上之七則做個比較分析，其相佐之處有什麼不同？ 

    法規專論(二)外國及大陸人士取得我國土地流程與實務(中)，此期與上期

銜接，此期亦是提出 12 個重點議題(分別是 11～22 題)做問題解析，並附錄一、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第 69 條，以及附錄二、大陸地區

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第一條～第二十條供參

辦，也是讓地政士能快速地取得資訊條文，有如麥當勞購物「得來速」之方便。 

 

                                                蔣龍山 謹識 105.10.29 

 

 

 

 

 

 

 

 

                  《生活情報讚》好看好玩好便宜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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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1 通知員林區理監事於 105 年 9 月 11 日參加會員邱俊結之子結婚喜筵。 

105/09/01 通知各前理事長、全體理監事於 105 年 9 月 11 日參加第七屆理事長施弘謀之母施

媽許雪月往生告別式。 

105/09/02 本會假彰化縣立體育館舉辦 105 年度第 8次會員教育講習。 

105/09/08 函覆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有關貴所為辦理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收件管制作業需

要，函本會提供含統編、執照有效期限之會員名冊，復如說明。 

  說明二、礙於「個資法規定」，歉難提供本會含統編會員名冊，如需會員資訊，請逕至本會

網站會員名錄查詢(網址：www.chcland.org.tw)。 

  說明三、對於本會會員含助理員資訊之異動，本會網站內容為即時更新。 

105/09/11 第七屆理事長施弘謀之母施媽許雪月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

金，並由黃理事長敏烝、第五屆施理事長景鈜、謝常務監事金助、邱常務理事銀

堆、王常務理事文斌、莊理事谷中、黃理事琦洲、柯監事焜耀、郭監事政育、潘

總幹事思妤及多位會員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5/09/11 會員邱俊結之子結婚喜筵，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送禮金，並由黃理事長敏烝

親自出席祝賀。 

105/09/12 行文各理監事請就溪湖地政事務所回覆本會於 105 年 8 月 30 日拜訪所提「簡政便

民服務提出興革意見書」之內容，表示意見，並請以書面傳真至本會。 

105/09/2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為推薦本會會員參選「彰化縣績優地政士」。(推薦人：黃

炳博、曹芳榮、楊英毅) 

105/09/20 行文陳冠志地政士台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 

105/09/21 行文陳美禎地政士台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 

105/09/21 通知員林區理監事於105年 9月29日參加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地用課課長李文

宇之母洪夫人金蘭往生告別式。 

105/09/23 通知各前理事長、全體理監事於 105 年 10 月 6 日參加黃理事琦洲任彰化縣伸港鄉

大同國民小學家長委員會會長交接典禮。 

105/09/25 本會許理事炳墉之子結婚喜筵，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送禮金，並由黃理事長

敏烝、謝常務監事金助、楊常務理事鈿浚、黃理事炳博、吳理事泰緯、黃理事琦

洲、柯監事焜耀、蔣監事龍山及多位會員親自出席祝賀。 

105/09/26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有關本會經以民國 105 年 8 月 3 日彰地公烝字第 0105119

號向鈞府函報本會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請回復是否核備。 

105/09/29 行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增進會員對租稅實務之瞭解，舉辦會員專業教育講

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 

105/09/29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地用課課長李文宇之母洪夫人金蘭往生告別式，本會由潘

常務理事鐵城、曹理事芳榮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5/09/30 行文廖志桐地政士台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 

105/09/30 行文劉嘉洪地政士台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05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5 年 9 月 

- 3 - 

  

 

談 無 因 管 理 與 不 當 得 利  
本文作者：蔣龍山∕本會第八屆理事‧現任第九屆監事‧大學企業管理系商學士‧法律研究 

所法律學碩士‧2009 年獲彰化縣政府頒發績優地政士‧2014 年獲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表揚推動會務楷模‧現職東洋推拿整復館館長‧東洋地政士事務所所長 

壹、無因管理概說 
人與人的相處，貴在互助與合作，雖然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而為他人管理事務的人，

在社會上經常看得到的，如見溺則援之以手，遇交通事故車禍報警救援，遇疾則為之延醫，
如此不僅為道德行為，而且也為法律所嘉許。因而，常會使之發生債權的關係。然而依經驗
原則而言，個人的事務，本應由個人自行處理，不必由第三人干涉，可是一人之事務，有時
有待他人的協助，時而有之，不論任何情形，對於參與之人，如一概以侵權行為去看待的話，
勢必會形成人人裹足不前，而無扶助之心，袖手旁觀。造成「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
上霜」。所以法律為使人類發揮互助的精神，乃設有「無因管理」之制度。使管理他人事務者，
在一定條件之下，不至於會構成侵權行為，管理人且可更進一步享有費用償還請求權。但另
一方面，也從嚴限制其範圍，劃定其界限，以防流於專恣，而能保護原本事務當事人之權利。 

貳、無因管理的意義 
民法第 172 條：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

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 
由以上法條內容觀之，無因管理(Negotiorum gestio)乃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

管理事務之行為。此種行為無須為意思表示，本為事實行為，但須有「管理意思」，所以應屬
於混合的事實行為。 

參、無因管理之成立 
無因管理之成立，依民法第 172 條之規定，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須管理他人事務：事務之種類如何？解釋上財產之事務與非財產上之事務都可以，但必 
須為合法的事務，若為非法的事務(如寄存贓物)則不可。事務須屬於他人，若為自己之 
事務，縱誤認為他人之事務，也不成立無因管理。但將甲之事務，誤認為乙之事務，而 
加以管理，則對乙雖不成立無因管理，但對甲仍成立無因管理。 
管理，乃是處理事務的行為，須為謀求被管理事務人的利益著想。 
「事務」乃是有關，我們生活利益的一切事項，其為事實行為，抑為法律行為，在所不 
問，又事務又不限於財產上的事務，即使是非財產上的事務亦包括。此點從民法第 175 
條：「管理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管理者」一段規定觀 
之，即可明瞭，但是違法行為不得為無因管理之事務，例如盜者寄存贓物，在刑法上構 
成收受贓物罪，自不得為無因管理之事務。而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亦同。而且無因管理 
為債的發生原因之ㄧ，因而其事務之對象，亦必適於債之標的者始可，故純粹宗教、道 
德或友誼的事項，不得為無因管理之事務。譬如為病人祈禱，為朋友撮合婚姻等都是道 
德上之行為並不是無因管理行為。 

二、須有為他人管理的意思：此即所謂「管理意思」是也。無此意思，而擅自管理他人之事 
務，則屬於侵權行為。羅馬法有所謂「干涉他人之事為違法」(Culpa est immiscere  
Se rei ad se non pertinenti)者是也。民法第 172 條：「為他人管理事務」一語，其中 
「為」字即說明管理人之管理事務，在意思上係為他人，而非為自己。這種意思謂之「管 
理意思」，含有使管理行為於事實上所生之利益，歸屬於本人之意思為已足，與代理意思 
之始法律行為效果，直接對本人發生者，有所不同。縱使管理人以自己之名義，而與第 
三人訂立契約，然如有所生事實上之利益，歸屬於本人時，亦屬無因管理。 

三、須無法律上義務：管理他人之事務，在法律上如有管理之義務時(例如因受委任)，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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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立無因管理，必須無法律上之義務而後可，茲詳如說明於後： 
(一)依約對於本人附有義務時，則不能成立無因管理，例如委任、僱用或承攬等契約，為 

本人管理事務，則管理人與本人間之法律關係，自應依其義務之發生基礎的法律關係 
決定，而不成立無因管理。 

(二)依法對於本人負有義務時，亦不能成立無因管理。例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監護 
人對於受監護人，雖管理其事務，亦不成立無因管理。又此之所謂無義務，指對本人 
無義務而言，至對他人有義務，亦不妨成立無因管理，例如連帶債務人中一人，對外 
全部清償後，對內超過其應負擔的部分時，亦得構成無因管理。此外如未受委託，而 
為人保證者，其對於主債權人縱有清償義務，但對於被保證人仍成立無因管理。又公 
法上有義務時，例如消防隊的救火，則不能成立無因管理。 

肆、無因管理之效力 
無因管理成立後，可發生下列兩種效力： 

一、違法性之阻卻(即阻卻違法性)：擅自管理他人之事本屬侵權行為，但如已具備無因管理 
要件，而成立無因管理時，則可阻卻其違法性，而不成立侵權行為，茲另說明如下： 
無因管理既係干涉他人之事務，自不能不侵害他人之權利，例如修理他人之房屋，必侵 
害其所有權，收留他人遺失之子女，必侵害其自由權。侵害他人之權利，即應構成侵權 
行為，但無因管理乃人之義舉，有利於社會之公益，故法律使其具有阻卻違法性，而轉 
換為適法行為。此點民法上雖無明文規定，但是，由無因管理為債之發生這點觀之，自 
不難知之。 

二、債的關係之發生：無因管理成立，不但在消極方面可以阻卻違法，在積極方面更可以發 
生債之關係，民法乃將其列為債之發生原因之ㄧ。所謂債之關係，指無因管理之管理人 
與本人(事務被管理之人)間所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而言，茲就管理方面觀察，列述如下： 

(一)管理人之義務 1.適當的管理之義務：民法第 172 條規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 
為他人管理事務者，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 
之。」是為適當的管理義務，若管理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為事務之管理 
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雖無過失，亦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174 條 I)。但有 
兩項例外，即其管理係為本人盡公益上之義務，或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者，不適用 
此項之規定(民法第 174 條 I)。管理人為免除本人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 
為事務之管理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外，不負賠償之 
責(民法第 175 條)，例如某甲落水，乙入水救出，雖撕破甲之衣服，除有惡意或重大 
過失外，不負賠償責任。2.通知義務：管理人開始管理時，以能通知為限，應即通知 
本人，如無急迫之情事，應俟本人之指示(民法第 173 條 I)。3.計算義務：依民法第 
173 條第 2項準用民法第 540 條至 542 條關於委任之規定之結果，則管理人應將管理 
事務進行狀況，報告本人，管理關係終止時，並應明確報告其顛末，管理人因管理事 
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本人。又以自己之名義，為本人取得權利，應 
移轉於本人。管理人為自己之利益使用應交付於本人之金錢，或使用應為本人利益而 
使用之金錢者，應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二)管理人之權利 
民法第 176 條第 1項規定：「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者，管理人為本人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或負擔債務，或受損害時，得請求本人償 
還其費用及自支出時之利息，或清償其所負擔之債務，或賠償其損害。」依此，則管 
理人對於本人得有：1.費用償還請求權 2.負債清償請求權 3.損害賠償請求權。此三種 
請求權，均需管理事務利於本人，並不違反本人之意思而後可，否則除其管理係為本 
人盡公益上之義務，或為履行法定扶養義務者，仍有此等請求權(民法第 176 條 II)之 
外，則依民法第 177 條規定：「管理事務不合於前條之規定時，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 
得之利益，而本人所負前條第一項對於管理人之義務，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申言 
之，即本人可以不認其為無因管理，而不享受其利益，亦可仍認其為無因管理，而享 
受其利益，此時其所負之責任，則以其所得之利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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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無因管理之消滅 
民法第 178 條規定：「管理事務經本人承認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無因管理一經本 
人承認，則變為委任，而無因管理歸於消滅。 

陸、不當得利之意義 
不當得利(Conditio sine Causa)乃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之事件(民 
法第 179 條)。例如債務已因清償而消滅，但債務人忘記，乃再度向債權人為清償，而經 
債權人受領。不當得利成立後，則受領人應返還其利益。於是受損害人與受利益人之間 
乃形成一種債之關係，故不當得利益為債之發生原因之ㄧ。 
所謂「法律上原因」，舉例說，甲和乙有贈與契約關係(即法律上原因)，甲從乙處得到一 
只手錶，則甲此時並沒有什麼不當得利。但是後來，乙因故撤銷贈與，則此時法律上的 
原因不存在，那麼甲所得到的手錶，便是不當得利了。 

柒、不當得利之成立(即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 
一、須受利益：不當得利之要件，第一須受利益，所謂「得利」者是也。得利有積極得利與 

消極得利之分，前者如財產之增加，後者如費用之節省是。 
二、須致他人受損害：所謂損害乃現存財產減少或應得利益喪失之謂。不當得利之成立，須 

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而受害與受益之間，且須有因果關係始可。 
三、須無法律上之原因：「無法律上原因」一詞，意義如何？學說紛紜，但以「權利說」較可 

採，換句話說，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乃無權利之謂。如上舉例，債權業已消滅，如再度 
受領清償，即屬無權受領，而應成立不當得利。又無法律上之原因，不以受領時即無之 
為限，亦即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 條下段參閱)。 

捌、不當得利之效果 
即受利益的人，應返還其利益於受損害之人，因而兩者間形成一種債的關係，故不當得 
利為債的發生原因之ㄧ。 

玖、不當得利的性質 
不當得利是屬於一種事件，並非法律行為，因為法律行為必須有意思表示，而不當得利， 
雖在當事人間發生債的關係，受利益之人必須返還所受之利益，但此結果是根據法律規 
定而發生，並非基於當事人間意思表示而發生，所以不是法律行為。 
在一般日常生活中，常有不當得利的情形，如債務人乙與債權人甲有金錢借貸關係，但 
乙一時糊塗，受丙之巧言愚弄，以為應向丙清償，故將借款全部返還給丙，此時甲、乙 
間債權債務關係仍未消滅，而丙與乙間因無借貸關係(法律上原因)，丙使乙受損害，而 
丙自己受利益，所以乙可稱丙為不當得利，請求返還那筆款項。又甲、乙為鄰，各有魚 
池為毗鄰，一旦下了一場大雨，池水漲高，致使甲池中的魚，自然游入乙的魚池中，此 
時乙若不返還，甲可以不當得利為由，請求乙返還游到乙池的魚。民法第 179 條：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 
不存在者，亦同。 

拾、不當得利之效力 
不當得利成立後，即受益人即應對於受損害人負返還其利益之義務，茲就此，分述如下： 

一、返還之標的：返還之標的分為兩種：(一)所受利益及本於該利益之所得：不當得利之受 
領人，除返還其所受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民法第 181 條)。
例如受領母雞二隻，生蛋六個，則返還時，母雞與蛋均應返還。(二)價額：依其利益性
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 181 條但書)。例如所受利益為勞務，
在性質上無法返還同樣之勞務，或已將受領之物轉賣，而不能返還，此時均應償還其價
額。 

二、返還之範圍：返還之範圍，因受領人係善意或惡意而有所不同，茲分述如下： 
(一)善意受領人返還之範圍：民法第 182 條第一項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價額之責任。」可知善意受領人僅 
就現存利益(以請求返還時為準)，負返還責任，若其利益已不存在(如已消費掉了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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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贈第三人)，則不負返還責任。其次應注意者，善意受領人如已將其利益，轉贈第三 
人，雖不負返還責任，但第三人卻應負返還之，民法第 183 條：「不當得利之受領人， 
以其所受領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 
義務之限度內，負返還責任。」即對此所設之規定。 

(二)惡意受領人返還之範圍：民法第 182 條第二項規定：「受領人與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 
因或其後知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 
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可知惡意受領人較善意受領人返還範圍為 
廣。換句話說：1.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附 
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2.受領人於受領後，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者， 
應將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拾壹、不當得利之相關案例剖析 
一、甲男乙女訂婚，嗣後乙不履行婚約，甲男向乙女請求返還聘金，甲男應以何種理由主 

張？ 
剖析：婚約的聘金，為一種附有負擔的贈與(參照民法§412I)，可要求乙女履行婚約，乙女不 

履行，則為負擔的不履行，甲男可撤銷贈與。然後，甲男給乙女的聘金，則因贈與的 
撤銷，法律上原因消滅，乙女收受聘金為不當得利，甲男可請求返還。 

二、乙向甲借款，逾 15 年，甲向乙訴請清償債務，甲遭敗訴，甲能否以不當得利向乙主張 
請求返還？ 

剖析：甲向乙請求返還借款的請求權，因超過 15 年而消滅(民法§125 條)，所以甲起訴請求 
返還遭敗訴判決，而乙也因時效經過而免除了清償借款的義務，此並非無法律上的原 
因，而取得利益，並不構成不當得利，甲不得以此為理由，請求乙返還。這是所謂：「法 
律不保護睡眠於權利之上的人」。權利請求，竟然 15 年都不行使，那法律對他也不需 
要保護了。民法§125 條：「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三、甲、乙各簽發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支票一張，互相交換使用，甲將所收支票交丙提示 
兌現，而乙所收甲之支票提示遭退票，乙乃訴請甲返還不當得利，有理否？ 

剖析：甲乙互開支票使用，雙方因此互負支付對價的義務，故一方受有財產的利益，而另一 
方，反因存款不足，不能兌現，此時甲所受利益(拾萬支票的兌現)，已無法律上的原 
因，依民法第 179 條後段規定，甲應將其所受利益返還給乙(49 年台上字第 851 號判 
例)。 

四、甲男以乙女遺棄為由，訴請離婚，甲勝訴後，甲男另起訴，請乙女返還聘金、飾物等， 
其理由為乙女應返還不當得利，甲之起訴有理由嗎？ 

剖析：離婚的效力，婚姻關係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既往的效力，離婚之前，婚姻關係 
並非不成立，所以乙女所收受的聘金，並不因而成為不當得利，甲男起訴無理由。 

五、甲囑其外務員乙，將所預購的收音機交給丙，乙誤送與丁，丁的傭人戊代收下，丁返 
家，知悉情況後，擬於次日送還甲，孰料在當天晚上，丁家中遭竊，收音機一併被偷， 
甲可否向丁請求償還收音機的價額？ 

剖析：民法第 182 條第一項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
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其價額之責任。」甲之外務員乙誤送收音機與丁，
丁係不知情的善意受領人，僅在「現存利益」的範圍內，負返還責任。苟其善意所受
領的利益，已不存在時，則不必返還，亦不必償還其價額。 

六、甲出國前，將金項鍊託乙保管，不幸被竊，乙報警，並由其父丙代賠二萬元給甲。不 
久，竊賊捉到，警方將金項鍊返還給甲，甲贈與其妾丁，丁欠戊債，被戊聲請法院查 
封拍賣，而此項鏈由戊承受。乙丙能否向甲請求返還二萬元或項鍊？乙能否向丁請求 
不當得利？ 

剖析：(1)乙、丙得向甲請求返還二萬元或項鍊。 
甲之項鍊失竊，丙賠償甲二萬元，但後來警方又將項鍊交回給甲，此時甲並無損害， 
自然無須賠償，甲受領的二萬元，亦成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領的利益，原應將項鍊 
返還給乙，或將二萬元返還於乙或丙，未料甲竟故意將項鍊贈與丁，使所受的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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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不存在，甲意圖免負返還或償還其價額的責任。蓋甲係明知無法律上之原因， 
而受有利益，與民法第 179 條第一項的規定要項不符，甲乃負返還項鍊或償還二萬 
元給乙、丙。 

(2)乙不得向丁請求返還項鍊或價額。 
民法第 183 條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讓與第三人，而受領 
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的限度內，負返還責任」。本件受 
領人甲，由警方領回項鍊時，明知其受領無法律上原因(因為已由丙賠償甲二萬 
元)，而仍予受領項鍊依民法第 182 條第二項規定，應負返還責任。而民法第 183 
條規定，第三人丁，僅於甲免返還義務時，第三人始須返還責任，現甲既應返還， 
丁依民法第 183 條規定，即不必返還。 

七、甲之雞在乙家生蛋 6個，乙以為自己家之雞所生，煮食 3個，贈 1個給丙。旋發現此 
雞蛋為甲之雞所生，乃圖湮滅證據，將剩餘 2個送給丁，甲可向乙、丙、丁請求返還 
雞蛋嗎？ 

剖析：(1)甲得向乙請求 2個雞蛋。 
乙誤將甲之雞所生的蛋，認為是自己的雞所生，煮食 3個，贈 1個給丙，乙受領此 
6 個雞蛋並不知無法律上原因(乙為善意)，受領後，因煮食、贈送已不存在者有 4 
個，此 4個依民法第 182 條第一項規定，乙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責任。另外 2 個， 
乙首先雖不知為不當得利而予受領，但其後知悉非己家之蛋，則須將現存的 2個雞 
蛋返還。誰知乙不但不還，仍圖滅跡，善意變成惡意，依民法第 182 條第二項規定， 
應自知無法律原因時起(自知不當得利之時起即發現為甲之雞所生之時起)。所現存 
的利益(2 個雞蛋)及附加利息(折成現金價額計算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 
須賠償。 

(2)甲得向丙請求 1個雞蛋。 
丙受領乙贈與的 1個雞蛋，雖非無法律上原因(丙受贈與的 1個雞蛋是受領乙之贈 
與而得的，所以是有法律上的原因)，但乙(受領人)因此對甲無須返還不當得利。 
而依民法第 183 條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以其所受者，無償贈與第三人，而 
受領人因此免返還義務者，第三人於其所免返還義務之限度內，負返還責任。」故 
丙(第三人)自應返還甲 1個雞蛋。 

(3)甲不得對丁請求 2個雞蛋。 
乙知道蛋係甲之雞所生後，將剩餘 2個送給丁，乙本來是善意(本來不知道是甲之 
雞所生的蛋)變成惡意(後來發現是甲之雞所生的蛋，竟然將所剩的 2個蛋又送給 
丁)，乙既應返還甲 2個蛋，而民法第 183 條規定，受領人須免返還時，第三人始 
須返還。於此，受領人乙既須返還，第三人丁即不須返還，故甲不得對丁請求二個 
蛋。 

拾貳、特殊不當得利 
不當得利之發生，原則上受領利益人應負返還義務，但在民法第 180 條所規定的四種 
情形，不負返還義務。民法第 180 條規定：「給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求返還： 
一、給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二、債務人於未到期之債務因清償而為給付者。三、 
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四、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 
但不法之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存在時，不在此限。」茲再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給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 
有道德上之義務，未必有法律上的義務，法律上的義務係基於法律或契約而生，道 
德上之義務，則係基於道德觀念而生，為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而為給付者，在給付當 
時，即有自甘犧牲其利益的意思，既已任意給付，自不得請求返還。縱使將道德上 
之義務，誤信為有法律上的義務，而為給付者，亦不得請求返還。例如對於受扶養 
之人，雖無法律上的義務，但有親屬之身分，縱然後來發現其無法律上義務，亦不 
得將已為的給付請求返還。若已知無法律上之義務，而誤信為有道德上之義務，例 
如誤認某人為親屬而給以金錢，則無本款的適用，仍得請求返還。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05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5 年 9 月 

- 8 - 

(二)債務人於未到期的債務，因清償而為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 
清償定有期限者，在期限屆至前，債務人原無為清償的義務，債權人亦無請求清償 
的權利，就原則言，似應成立不當得利，但債務人之為清償，為履行債務，而債權 
人之受領清償，亦係基於其存在的債權，固非無權利而受利益者可比，故清償期前 
之清償，經債權人受領後，債務人不得以不當得利為由，請求返還。 

(三)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於給付時，明知無給付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 
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而於給付時無給付義務者，學說上稱之為「非債清償」。非債 
清償，債務本不存在，但給付人與給付當時，明知其無給付義務，而仍為給付，顯 
係願受損失，法律無予以保護的必要，故例外規定不得請求返還。 

(四)因不法原因而為給付者，原則上亦不得請求返還，但不法的原因，僅於受領人一方 
存在時，則不在此限： 
所謂不法原因，除有背於公序良俗者外，違反強制法規時，亦包含在內。例如，給 
付因賭博所負的債務，給付購買嗎啡所附之價金，給付通姦的夜渡費等，都是不法 
原因的給付。給付婚姻居間而約定的報酬(俗稱「媒人錢」)，因違反民法第 573 條 
的規定，亦屬於不法原因的給付，均在不得請求返還之列，但不法原因僅於受領人 
一方存在時，在給付的一方，既無不法的情形，則仍可請求返還，如一方以脅迫方 
法使他方向其給付金錢，而在給付的一方並無不法原因，仍可以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拾參、特殊不當得利之相關案例剖析 
一、甲參加中醫特種考試，考試前以 500 萬元交給乙，請乙交代考試委員疏通，但乙拿錢 

後，並未為甲奔走，考試結果放榜，甲分數偏低而落榜，甲能否向乙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或損害賠償？ 

剖析：民法第 180 條第四款規定，因不法之原因，而為給付者，不得請求返還。甲的給付乃 
為一種不法給付，當然不能請求返還，這是法律上的「潔手」原則(Clean hand)，換 
句話說，當事人不能以自己不法為原因，而請求權利。 

二、乙侵佔甲之土地種植，經甲訴請乙返還土地，乙能否請求甲償還其種植的果實價額？ 
剖析：乙侵佔甲之土地，擅為開墾，乃係侵權行為。其所付出的勞力及種植，係屬不法之原 

因所為的給付(果實被甲連同土地收回)，甲縱獲有利益，依民法第 180 條第四款規定， 
乙不得請求甲返還不當得利。況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原則上乙應回復損害發生前的 
原狀，更不得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參閱高雄地方法院 46 年 10 月司法座談會)。 

三、甲之子與乙之女係未婚夫婦，甲為體諒乙殘廢無依，乃供給食宿，兩家同住，後來乙 
之女違約，雙方解除婚約，甲乃向乙請求返還供給食住三年不當得利六萬元，有理乎？ 

剖析：民法第 180 條第一款規定，給付係履行道德上之義務者，不得請求返還。甲乙將為親 
家，而提供食宿，乃甲之初衷，乙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領恩惠，然鑒於親家，亦不好 
拒絕。故依民法第 180 條第一款，甲不得請求乙返還六萬元。 

四、乙自幼離開父母，38 年抵台後，誤以甲為其父，而予以扶養三年，乙能否以不當得利 
為理由，請求甲返還三年之扶養費？ 

剖析：乙雖基於道德上的良心而扶養，但是誤以甲為扶養的親屬而予以扶養，甲之受到扶養 
為無法律上原因，且又與民法第 180 條第一款情形不同，故乙可請求甲返還。 

五、甲以脅迫方式，令乙書立 5萬元借據，一個月內付款，乙將款照付，半年後，乙能否 
向甲索還 5萬元？ 

剖析：民法第 180 條第四款雖規定因不法原因所為之給付，不得請求返還。但該條但書又規 
定，如不法之原因，僅存在於受領人之一方，則得請求返還。本件不法原因僅存在甲 
之一方(受領人)，乙並無不法原因，乙雖為給付，仍得於時效未消滅前，向甲請求返 
還。 

本文參考文獻： 
1.黃茂德，呂榮海，喬美倫，牛湄湄，馬路銘，湯德宗，現代生活法律顧問百科全書，台北： 
龍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68 年 7 月 4 版。 

2.鄭玉波，民法概要，台北：復興書局，民國 69 年 3 月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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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及大陸人士取得我國土地流程與實務 (中) 
文/鄭竹祐 

11.外國人申請取得我國土地，如申請人不在國內，如何處理？ 

【解析】 

外國人如不在國內，通常須使用授權書，授權國內之親友行使其意思表示，範例如附錄六。 

12.外國人買取得我國土地時，公契之統編及住址應如何填寫？ 

【解析】 

外國人購買土地時，其統編及住址之填寫方式，分述如下： 

(一)統編之編列以西元年月日加上英文字母前二碼為標準，例如「19731031CH」。 

(二)住址係以身分證文件所載之國外住址為準，應經翻譯再填載於契約。 

13.外國人應附之身分證明文件為何？如何確認外國人確為當事人？ 

【解析】 

(一)外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以檢附護照為原則，然因護照為外文，故應有中文翻譯本，中 

    文翻譯本可自行切結或公證。 

(二)重點在於，護照並未填載住址，故必須另檢附有記載住址之身分證明文件，例如日本人 

    可附戶籍謄本，美國人可附「出生證明書」等。 

(三)理論上外國人欲購買不動產時，其身分為買方，不須審查其真意，故以護照作為當事人 

    確實存在之證明即已足夠。 

14.已取得土地之外國人欲出售時，應否申請核准？ 

【解析】 

外國人出售我國之不動產，屬處分行為，理論上如移轉予本國人，處分後喪失所有權，應無

須再探討取得時之限制規定，但為管制及統計外國人之取得土地數量，且審查其行為能力，

外國人出售時仍應由登記機關檢附簡報表申請縣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登記。 

15.外國人得否取得下列土地？ 

 (一)都市計畫農業區田地目 

 (二)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 

 (三)都市計畫劃為水源特定區之保護區 

 (四)都市計畫公告之保安林 

 (五)都市計畫外之農牧用地 

 (六)都市計畫外之丁種建築用地 

【解析】 

依題意分析如下： 

(一)都市計畫農業區田地目： 

    此種土地仍屬農業用地之一種，須搭配其「用途」，審查外國人可否取得，其一，如為興 

    建農舍作住宅用，則不可取得；其二，如為投資農牧經營而取得，則須報請農委會核准。 

(二)都市計畫農業區建地目： 

    1.如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因可興建一般住家用房屋，故外國人應可取得。 

    2.如係都市計畫發布後，始將田、旱地目變更為建地目者，因此種土地僅得興建農舍， 

      故外國人應不得取得。 

(三)都市計畫水源特定區之保護： 

    屬水源地之概念，外國人依法不得取得，如為繼承，雖可取得但三年內須出售予本國人，

否則會移予國有財產署標售。 

(四)都市計畫公告之保安林： 

    屬林地之範疇，外國人不得取得。重點在於，無論此種保安林位屬何種分區(例如農業區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05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5 年 9 月 

- 10 - 

保護區)均須以林地之概念管制，不得移轉予外國人。 

(五)都市計畫外之農牧用地： 

    屬農地之概念，如報請農委會同意，可因農牧經營之目的而取得。 

(六)都市計畫之丁種建築用地： 

    屬建築用地之範圍，非屬限制之種類，如因工廠使用之用途可取得。 

16.外國人取得我國土地有無總量管制？ 

【解析】 

外國人取得我國土地與大陸人取得並不相同，並無總量管制，原則上不審查其取得之總面績

及總戶數。 

17.外國人取得土地後得否馬上出售？有無閉鎖期？ 

【解析】 

外國人取得土地後，得隨時出售，不似大陸人士取得後有 3年之閉鎖期不得移轉之問題。 

18.甲為日本人，可否一次取得台中市二戶大樓之專有部分？ 

【解析】 

日本人為平等互惠國家，可取得住家用大樓之專有部分，且外國人取得我國之不動產並無總

量之管制，故題意之甲欲取得台中市二戶大樓之專有部分係屬可行。 

19.外國人取得土地後，可否贈與其同是外國人之直系親屬？ 

【解析】 

此例中，涉及二個觀念： 

(一)外國人取得土地後，如欲贈與，係屬處分行為，應報請縣市政府核准。 

(二)同是外國人之直系親屬受贈取得，亦屬取得行為之一種，仍應符合平等互惠原則、種類 

    限制、用途限制等規定，並報請縣市政府核准。 

20.外國人購買我國不動產得否向國內銀行貸款？ 

【解析】 

外國人購買我國土地，如需貸款，目前並無限制，可逕向國內銀行洽辦。 

21.地政士代理申辦外國人取得土地之案件應注意之事項及程序為何？ 

【解析】 

地政士辦理外國人取得土地案件應注意之事項及程序說明如下： 

(一)先判斷是否平等互惠國家：是者才續辦。 

(二)取得土地之種類有無受限：林漁狩鹽礦水要等七種就不用買了。 

(三)用途有無問題：正常是住家用。 

(四)走一般程序還是特別程序：一般程序可直接報稅，特別程序準備寫申請書先申請中央核准。 

(五)向地政申請登記。 

(六)地政填寫簡報表向縣市申請許可登記。 

(七)簡報表核准後才能登記。 

22.何謂大陸人士？大陸人士在取得我國土地時涉及那些法令？ 

【解析】 

(一)所謂大陸人士係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而言，原則上會有大陸地區之居民身分證 

    可作為判斷之標準。 

(二)大陸人士取得我國土地時涉及之法令如下： 

    1.兩岸條例 67(如附錄一) 

    2.兩岸條例 69(如附錄一) 

    3.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取得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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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 

兩岸條例 67 
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
臺幣二百萬元。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
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 
前項遺產，在本條例施行前已依法歸屬國庫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其依法令以保管款專
戶暫為存儲者，仍依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遺囑人以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遺贈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者，其總額不得逾
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一項遺產中，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
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
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
之遺產或受遺贈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限制規定。 
二、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利應折算 
    為價額之規定。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 
    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 
三、前款繼承之不動產，如為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列土地，準用同條第二項但書規 
    定辦理。 

兩岸條例 69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非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但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列各款土地，不
得取得、設定負擔或承租。 
前項申請人資格、許可條件及用途、申請程序、申報事項、應備文件、審核方式、未依許可
用途使用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附錄二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1.內政部 91 年 8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71523 號令訂定 
2.內政部 98 年 6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80125283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0、11、12、20 條 
  條文；增訂第 6-1 條條文；刪除第 8、18 條條文 
3.內政部 99 年 6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90120322 號令修正發布第 4、6-1 條條文；增訂 
  第 9-1 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以下簡 
            稱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不予許可： 
            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土地。 
            二、依國家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土地。 
            三、依要塞堡壘地帶法所劃定公告一定範圍之土地。 
            四、各港口地帶，由港口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所劃定一定範 
                圍之土地。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應予禁止取得之土地。 

第 三 條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申請在臺灣地區取得、設 
            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許可： 
            一、影響國家重大建設者。 
            二、涉及土地壟斷投機或炒作者。 
            三、影響國土整體發展者。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為足以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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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不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 
            一、大陸地區人民。但現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 
                、團體之職務或為成員者，不得取得或設定不動產物權。 
            二、經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三、經依公司法認許之陸資公司。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所檢附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先經由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 
            託之民間團體予以驗證。 

第 六 條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依前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權利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第六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於登記完畢後滿三年，始得移轉。 
            但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而移轉者，不在此限。 
            取得前項供住宅用不動產，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得辦理土地權利移轉之預 
            告登記。 

第 七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為供下列業務需要，得取得、 
            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一、業務人員居住之住宅。 
            二、從事工商業務經營之廠房、營業處所或辦公場所。 
            三、其他因業務需要之處所。 
            依前項所定業務需要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權利案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從事有助於臺灣地區整體經濟 
            或農牧經營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後，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 
            轉不動產物權。 
            依前項規定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申請審核： 

            一、第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依第五條規定經驗證之證明文件。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文件。 
            四、其他經內政部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直轄巿或縣（巿）政府為前項之審核通過後，應併同取得、設定及移轉權利案 
            件簡報表，報請內政部許可。 
            第一項所稱整體經濟之投資，指下列各款投資： 

            一、觀光旅館、觀光遊樂設施及體育場館之開發或經營。 
            二、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三、工業廠房之開發或經營。 
            四、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或經營。 
            五、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投資項目之開發或經營。 
            第一項所稱農牧經營之投資，指符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農業技術密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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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密集類目及標準之投資。 

第九條之一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之投資人，從事該辦法之投資行為，應依該辦 
            法之規定，經經濟部許可後，始得申請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第 十 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時，其投資計畫涉及二以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申請人應依其投資事業之主要計畫案，向該管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判定者，由行政院指 
            定之。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訂定各類用地總量管制基 
            準，作為准駁之依據，並於核准後列冊管理。 

第十二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申請案後，應函復申請人，並 
            函知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未經核准者，應敘明理由函復申請 
            人。 
            前項同意函之內容，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案件經同意後，應依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辦理。 
            二、申請取得之土地，其使用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土地使用分區與 
                用地變更及土地開發者，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 

第十三條    依第六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取得、設定或移轉之不動產物權，內政部及直 
            轄巿或縣（巿）政府，應列冊管理。 

第十四條    內政部為第六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之許可時，必要時得邀集有關機關審查 
            之。 
            內政部為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之許可時，得訂定一定金額、一定面積及總量管 
            制，作為准駁之依據。 

第十五條    依第六條、第七條或第九條規定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應由申請人檢 
            附內政部許可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之文件，向不動產所在地之 
            地政機關辦理登記。 
            地政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副知內政部及不動產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第九條所定案件登記結果，並應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六條    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依第九條規定取得或設定不動產 
            物權，應依核定之投資計畫期限及用途使用；其因故未能依核定期限使用者， 
            應敘明原因，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展期。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稽查其取得、設定不動產物權後之使用情形， 
            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未依核定期限使用者，應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二年內出售。 
            二、與核准計畫用途使用情形不符之情事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廢止其許 
                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一年內出售。 
            三、有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法令規定之使用者，應予制止，通知內政部 
                廢止其許可，並由內政部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令其於六個月內 
                出售。 
第十七條    屆期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出售之不動產物權，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逕為標售，所得價款發還原權利人；其土地上有改良物者，得併同標售。 
            前項標售之處理程序、價款計算、異議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依土地法 
            第二十條第四項所定之標售辦法辦理。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定申請書、表格式，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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